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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公 告

２００６年 第 ３１号

为贯彻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保护环境，

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，现批准 《清洁生产标准 啤酒制造业》等八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

准，并予发布。

标准名称及编号如下：

１  清洁生产标准 啤酒制造业 ＨＪ ／ Ｔ １８３—２００６
２  清洁生产标准 食用植物油工业 （豆油和豆粕）ＨＪ ／ Ｔ １８４—２００６
３  清洁生产标准 纺织业 （棉印染）ＨＪ ／ Ｔ １８５—２００６
４  清洁生产标准 甘蔗制糖业 ＨＪ ／ Ｔ １８６—２００６
５  清洁生产标准 电解铝业 ＨＪ ／ Ｔ １８７—２００６
６  清洁生产标准 氮肥制造业 ＨＪ ／ Ｔ １８８—２００６
７ 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ＨＪ ／ Ｔ １８９—２００６
８  清洁生产标准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 （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）ＨＪ ／ Ｔ １９０—２００６
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，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

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（ｗｗｗ ． ｓｅｐａ ． ｇｏｖ ． ｃｎ）上查询。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

ＨＪ ／ Ｔ １９０ ２００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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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保护环境，

为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，制订本标准。
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适用于生产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的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
机会的判断，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。

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，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、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

定，共分为三级，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三级代表国

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。随着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，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，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

次。

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，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、资源能源利用指标、

产品指标、污染物产生指标 （末端处理前）、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。考虑到化工

生产工艺复杂、流程长的特点，本标准包括上述全部六类指标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由北京机电院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化工厂、中国

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批准，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
ＨＪ ／ Ｔ １９０ ２００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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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生产标准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

（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）

１ 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乙烯、氧气直接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、清洁生产潜力
与机会的判断、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，其最新版本

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

ＧＢ １２９９８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

ＧＢ １２９９９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

ＧＢ ／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

３ 定义

３１ 清洁生产

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、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、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、改善管理、综合

利用等措施，从源头削减污染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减少或者避免生产、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

染物的产生和排放，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。

３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

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。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装置排放的污水量和

污染物种类、单排量或浓度。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装置产生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、单排量

或浓度。

３３ 工艺气体

指生产环氧乙烷反应过程中，进入和离开反应器及附属管线的气体，本标准主要包括：① 二氧

化碳脱除系统需回收的含烃气体；② 环氧乙烷吸收 ／解析系统需回收的含烃气体；③ 因控制进入反
应器气体的氩气含量而排放的气体等。

３４ 工艺尾气

指因控制进入反应器气体中的氩气含量而排放，并经处理后的气体。

３５ 装置产生废气

指各单元产生废气的总和，包括氧化系统排放废气、二氧化碳废气、真空塔尾气等。

３６ 代码定义

３６  １ 环氧乙烷 ＥＯ
３６  ２ 乙二醇 ＥＧ
３６  ３ 当量单乙二醇 ＭＥＧ
３６  ４ 二乙二醇 ＤＥＧ
３６  ５ 三乙二醇 ＴＥＧ
３６  ６ 多乙二醇 ＰＥＧ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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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６  ７ 当量环氧乙烷 ＥＯＥ
３６  ８ 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 ＥＯ ／ ＥＧ
３６  ９ 乙烯 Ｃ２ －２
３６  １０ 氧气 Ｏ２

４ 技术要求

４１ 指标分级

本标准将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：
一级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；

二级：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；

三级：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。

４２ 指标要求

本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１。

表 １ 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

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

１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

工

艺

要

求

环氧乙烷生产工艺 采用高性能的催化剂，使用乙烯、氧气直接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

排水系统
排水系统划分正确，受污染的初期雨水和工业废水全部进入污水系统送入污

水处理装置

工艺尾气 正常生产时，工艺尾气排放必须设置安全处理系统

环氧乙烷制冷 采用绿色制冷剂 采用氟利昂为制冷剂

环氧乙烷气体排放
纯环氧乙烷输送、储存过程中的安全阀、管道、容器排放，必须回到生产装

置回收处理；取样分析采用在线闭路取样，取样点排放必须用水吸收

物料储槽 设置呼吸阀或压力调节装置，减少废气排放

副产品生产 提纯至三乙二醇 提纯至二乙二醇

装备要求

采用先进机泵变频调节和透平驱动技术、高效塔盘技术和低品位能的合理利

用技术，降低动力消耗；有完备的工艺气体回收和处理装置

采用 ＤＣＳ先进控制技术，自动记录，自动控制

２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

原辅料的选择

生产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的主要原料为乙烯、氧气，主要辅料为致稳剂甲烷 （或

氮气），抑制剂二氯乙烷，尽可能选用高品质的原料。选用抑制剂和其他辅料的

替代品时，应以低毒、无害、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小为原则

乙烯单耗（１）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６００ ≤６４０ ≤６８０

氧气单耗（２）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６８０ ≤７２０ ≤７８０

耗脱盐水量（３）／ （ｔ ／ ｔ） ≤０ ４ ≤０ ８ ≤１ ６

综合能耗（４）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２１３ ≤２４０ ≤２８０

３ 产品指标

储存、输送

输送环氧乙烷的管道为不锈钢材质，储存乙二醇的设备为不锈钢材质或铝材

质 （包括喷涂铝）；

环氧乙烷储存有适应稀释处置设施，有泄露报警装置和喷淋系统。储槽周围

设围堤及排水系统，库内有防火花及排风设备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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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

运输、包装

运输环氧乙烷的槽车必须经过年检，有化学品危险运输许可证。环氧乙烷包

装使用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能确保安全的包装容器；包装乙二醇容器是不锈钢

或铝质容器，也可用镀锌桶或塑料桶，严格密封，避免日晒

装卸
环氧乙烷装卸有气 ／液闭路循环系统，不能回收的气体 ／液体要有水吸收稀释

并排入污水系统；灌装前有企业检验部门的检验

处置 不合格产品在装置进行回炼或勾兑

产品一次合格率
满足用户要求，产品

合格率 １００％

满足用户要求，产品

合格率≥９８％

满足用户要求，产品

合格率≥９５％

４ 污染物产生指标 （末端处理前）

废水产生量（５）／ （ｔ ／ ｔ） ≤１ ５ ≤２ ０ ≤４ ０

ＣＯＤ产生量（６）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２ ０ ２ ０ ～ ３ ０ ≤３ ０

装置正常废气产生量（７）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１００ ≤３００ ≤５００

５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

工艺气体

工艺气体①②正常情况全部回收利

用；工艺气体③有先进的乙烯回收工

艺，放空废气中乙烯含量低于 １％ （见

３ ３）

工艺气体①②正常情况全部回收利

用

二氧化碳气体 有综合利用设施，全部回收利用 有综合利用设施

固体废弃物 废催化剂等全部回收，妥善安全处理

６ 环境管理要求

环境法律法规标准
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、法规，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、

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

环境审核

按照基本化学原料制

造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

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；

按照 ＧＢ ／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
运行环境管理体系；环

境管理手册、程序文件

及作业文件齐备

按照基本化学原料制

造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

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；

环境管理制度健全，原

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

有效

按照基本化学原料制

造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

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；

环境管理制度、原始记

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全

生
产
过
程
环
境
管
理

原料用量及质量 有原材料质检、计量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

生产工艺用水、电、汽

管理

有计量仪表，并制定

严格定量考核制度

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，

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

对主要用水、电、汽

环节进行计量

现场管理 人的活动区域、物品堆存区域、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

岗位培训 对所有岗位均应进行严格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安全健康、环保培训

生产设备的使用、维护、

检修管理

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

并严格执行

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

管理制度，并严格执行

对主要设备有基本的

管理制度

事故、非正常生产状态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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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

环

境

管

理

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

环境管理制度
健全、完善并纳入日

常管理
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

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
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

环保台账
记录运行数据

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、生产协作方、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

注：（１）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乙烯耗量；（２）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氧气耗量；（３）指
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脱盐水量；（４）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标油能耗量；（５）指吨当
量环氧乙烷的废水产生量；（６）指吨当量环氧乙烷的 ＣＯＤ产生量；（７）指吨当量环氧乙烷的废气产生量。

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

５１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。采样方法采用 ＧＢ １２９９８ 和 ＧＢ
１２９９９，ＣＯＤ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（ＧＢ １１９１４）。

５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。

５３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。

５３  １ 当量环氧乙烷量

当量环氧乙烷量 ＥＯＥ （ｔ）指将所有产品都按理论计算折合为环氧乙烷的量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当量环氧乙烷量 ＥＯＥ（ｔ）＝ ＭＥＧ（ｔ）
６２ ０５ ＋

ＤＥＧ（ｔ）
１０６ １２ × ２ ＋

ＴＥＧ（ｔ）
１５０ １８ × ３ ＋

ＰＥＧ（ｔ）
１９４ ２( )× ４ × ４４ ０５ ＋ ＥＯ（ｔ）

５３  ２ 当量单乙二醇量

当量单乙二醇量 ＭＥＧ （ｔ）指将所有产品都按理论计算折合为当量单乙二醇的量。计算公式如
下：

当量单乙二醇量 ＭＥＧ （ｔ） ＝ ＥＯ （ｔ）
４４ ０５ ＋

ＤＥＧ （ｔ）
１０６ １２ × ２ ＋

ＴＥＧ （ｔ）
１５０ １８ × ３ ＋

ＰＥＧ （ｔ）
１９４ ２( )× ４ × ６２ ０５ ＋ ＭＥＧ （ｔ）

５３  ３ 乙烯单耗

乙烯单耗 （ｋｇ ／ ｔ） ＝
投入乙烯量 （ｋｇ）
当量单乙二醇量 （ｔ）

式中：投入乙烯量———折合 １００％纯度乙烯的量。

５３  ４ 氧气单耗

氧气单耗 （ｋｇ ／ ｔ） ＝
投入氧气量 （ｋｇ）
当量单乙二醇量 （ｔ）

式中：投入氧气量———折合 １００％纯度氧气的量，ｋｇ。

５３  ５ 耗脱盐水量

耗脱盐水量 （ｔ ／ ｔ） ＝
运转周期内消耗脱盐水量 （ｔ）
运转周期内当量单乙二醇量 （ｔ）

式中：耗脱盐水量———指本装置脱盐水消耗量，包括一次脱盐水和二次脱盐水的量。

５３  ６ 综合能耗

综合能耗指本装置耗用循环冷却水、蒸汽、电力的综合能耗，折合为 ｋｇ 标油 ／ ｔＭＥＧ。本指标采
用行业计算方法。

４

ＨＪ ／ Ｔ １９０ ２００６



５３  ７ 产品合格率

产品合格率 （％） ＝
合格产品量 （ｔ）
检验产品总量 （ｔ）

× １００

式中：合格产品量———经检验部门抽样检验的符合产品各项指标的产品量，为检验总量和不合格品

量间的差值，ｔ；
检验产品总量———经检验部门检验的产品的总量，ｔ。

５３  ８ 废水产生量

废水产生量指生产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过程中 ｔＥＯＥ产生废水的量。废水产生量为生产界区排水量，
不包括生活污水量，有计量设施的以计量数据为准，无计量设施的用新鲜水量的 ８５％计算。计算公
式如下：

废水产生量 （ｔ ／ ｔ） ＝
年废水产生总量 （ｔ）
年 ＥＯＥ生产量 （ｔ）

５３  ９ ＣＯＤ产生量
ＣＯＤ产生量指生产环氧乙烷 ／乙二醇过程中 ｔＥＯＥ产生废水的 ＣＯＤ的量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ＣＯＤ产生量 （ｋｇ ／ ｔ） ＝
ＣＯＤ质量浓度 （ｍｇ ／ Ｌ） × 年废水产生总量 （ｔ） × １０ － ３

年 ＥＯＥ生产量 （ｔ）
或

ＣＯＤ产生量 （ｋｇ ／ ｔ） ＝
ＣＯＤ质量浓度 （ｍｇ ／ Ｌ） × 废水平均产生量 （ｔ ／ ｈ） × 运行时间 （ｈ） × １０ － ３

年 ＥＯＥ生产量 （ｔ）
ＣＯＤ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１２ 个月的平均值。

ＣＯＤ质量浓度（ｍｇ ／ Ｌ）＝
∑
１２

１
ＣＯＤ的月平均质量浓度（ｍｇ ／ Ｌ）

１２
式中：废水产生量———生产界区排水量，不包括生活污水量，有计量设施的以计量数据为准，无计

量设施的用新鲜水量的 ８５％计算。

废水平均产生量（ｔ）＝
∑
１２

１

废水月产生平均值（ｔ）

１２
５３  １０ 装置正常废气排放量

废气排放量指装置正常情况下排放的气体量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废气产生量（ｋｇ ／ ｔ）＝
年废气产生总量（ｋｇ）
年 ＥＯＥ生产量（ｔ）

６ 标准的实施

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５

ＨＪ ／ Ｔ １９０ ２００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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